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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专项资金项目

申报指南（2023年）》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支持引导作用，进一步解决现阶段农业

面源污染影响地表水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

2020﹞23号）、《“十四五”财政支持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若干

举措》（苏资财环〔2021〕54号），省厅组织制定了《江苏省农

江 苏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文 件
苏环办〔2023〕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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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2023年）》，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做好申报工作。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1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 联 系 人 ：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水 处 吴 宇 昊 ， 联 系 电 话

025-86266142；省评估中心徐文涛，联系电话：025-5852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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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2023年）

一、支持范围

（一）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项目。采取沉淀过滤、曝气增氧、

生物净化或人工湿地等生态化改造技术，建设一定比例的尾水净

化区及相关尾水处理设备设施等，促进养殖尾水达标排放。

（二）农田排灌系统循环生态化改造项目。选择土地经营权

流转集中度较高的农田，建设农田排水收集回用池、生态田埂、

循环灌溉泵站、生态调蓄净化塘、生态拦截沟渠、生态护岸边坡、

人工湿地等，构建农田退水循环利用和净化处理系统，减少氮磷

流失，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努力实现“退水不直排、肥水不下

河、养分再循环”。

（三）其他有利于减少农田退水、池塘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

的项目。

二、申报及审核流程

按照县级申报、市级初审、省级评审的流程进行。项目申报

单位按要求填报项目相关信息并提交竞争性评审材料至设区市

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申报程序安

排如下：

（一）县级申报。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及时做好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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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的汇总工作，并提交市级初审。

（二）市级初审。按属地管理原则，设区市生态环境局会同

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做好试点项目初审。对申报条件、材料完整性、

项目真实性、实施可行性、成熟度、拟解决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预期环境效益等开展初审，形成初审报告，审核通过后的项目提

交省级评审。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填写本辖区初审通过的项目汇总

表（附件1），并和财政局联合行文上报。

（三）省级评审。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专家对各

地上报的申报项目材料进行竞争性评审。依据竞争性评审结果，

择优选择拟补助项目。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专家对已完工的拟补助

项目进行现场核查。重点核查完工项目的真实性、运维保障及环

境绩效等，依据现场核查结果确定是否予以补助。综合竞争性评

审与现场核查结果，最终确定补助项目清单。由省生态环境厅会

同省财政厅对补助项目进行奖补。地方财政部门需按未完工项目

的工程进度拨付补助资金。待项目完工后，省生态环境厅将组织

专家进行现场复核。

三、申报要求

（一）项目实施地点位于受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突出的国省考

断面上游和环境敏感水体周边等区域。

（二）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项目规模为养殖水面500亩以上

的连片池塘，农田排灌系统生态化改造项目规模为1000亩以上的

连片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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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项目建设状态应符合以下情况之一：

1.项目已开工尚未完工；

2.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尚未开工，但能在2023

年12月底前开工建设；

3.2022年以来完工并竣工验收项目。

（四）项目未曾获得过各类省级财政专项资金补助。

（五）项目不得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六）项目申报单位在当年度未发生生态环境严重违法行

为。

（七）项目应以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为导向，有利于减少

农田退水、池塘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量，对提升水环境质量有直

接贡献，生态环境绩效指标全面准确且可量化、可监测、可考核。

四、申报材料

（一）设区市报送材料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对辖区内申报项目

材料进行全面审核，填写辖区初审通过的项目汇总表（附件1）

并和财政局联合行文上报。

（二）项目申报单位报送材料

1.项目基本信息表（附件2）。

2.资金申报承诺书（附件3）。

3.竞争性评审材料：

（1）项目立项证明材料（项目可研或实施方案、批复或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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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

（2）已开工尚未完工的项目还需提供项目施工（承包）合

同。

（3）已完工项目除需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验收材料

及竣工决算报告。

五、申报方式及时间

本年度共安排两批补助资金申报，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分别

于2023年2月20日、7月14日前将项目申报材料及市级初审材料

（一式两份）报送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电子版发送至电子

邮箱：zxzx@jshb.gov.cn；同时在江苏省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库系

统平台（http://218.94.78.90:18180）按要求填报项目相关信息并

提交支撑材料电子版。

附件：1. 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项目申报汇总表

2. 项目基本信息表

3. 资金申报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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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项目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公章）

序

号

项目

名称

项目

所在

地

实施

主体

建设内

容及规

模

项目周边国省

考断面或环境

敏感水体名称

及距离

总投资

（万元）

环保投资

额（万元）

资金筹措情况（万元）
开工/预

计开工

时间(年

/月)

竣工/预计

竣工时间

（年/月）

项目依

据

（批复

文件）

申报单位一年

内是否发生生

态环境严重违

法行为
申请省级

补助资金

地方财

政资金

自筹

资金

中央财

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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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项目基本信息表
申报单

位基本

情况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申报

项目

基本

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镇村以及坐标）：

项目周边国省考断面或环境敏感水体名称及距离：

实施时间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进展

申报理由

和必要性

污染治理

技术和工艺

建设内容

和规模

绩效（包括经

济、环境、社

会效益）

申报项

目资金

情况

资金筹措情况

（万元）

项目

总投资

资金情况 申请

补助自筹资金 中央财政补助 省级财政补助 地方财政配套

本次申请补助

金额
补助： 元 占环保投资总额比例： %

资金构成

和筹措

情况说明

申报材

料情况

□政府部门对

项目相关的批

复文件

□项目

实施方

案

□项目可

行性研究

报告

□项目初步

设计报告

□项目施工（承

包）合同

□竣工验收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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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资金申报承诺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以解决农业

面源污染问题为导向推进实施，承诺如下：

1.目前项目进度为______(尚未开工/已开工尚未完工/已完

工)。

2.本项目未曾获得过各类省级财政专项资金补助。

3.本项目实施不以任何形式增加地方财政隐性债务。

4.未开工项目能在2023年12月底前开工建设。

特此承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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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财政厅，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年1月27日印发


